
  

 
 

  

   

  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

115 年度第 1 季 

廉政防貪指引 

彙編單位：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政風室 



  

 
 

 

案例一、公務人員涉洩密及違反專業倫理風險案…….…….1 

案例二、公務人員違法（規）赴陸案………..…....................3 

案例三、公務人員詐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案….…........5 

案例四、檢警人員接受不當飲宴招待案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..7 

案例五、執行人員保管執行卷宗不當致案卷遺失案…..……9 

目錄 



 

1 
 

 

 

 案例概述 

 A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甲，於任職期間與律師乙為交往關係，

明知乙涉及特定刑事案件，仍多次透過通訊軟體（LINE）傳送未

公開之偵查書類及相關資訊予乙。 

事後經監察機關查證，甲除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，亦有不當

使用機關資訊系統及洩漏職務上所知悉依法不得公開資料等情

事，經移送懲戒法院審理，判處罰款 10 個月現職月俸給處分。 

 

 風險評估 

1、 私人情感關係介入公務判斷，易導致職務中立失守 

公務人員若未妥適區隔私人情感與公務角色，於執行職

務時可能因情感因素影響專業判斷，進而產生偏頗、縱容或

協助特定對象之行為，損害司法公正及機關形象。 

2、 不當使用通訊軟體傳遞公務資訊，增加洩密風險 

公務人員若透過私人通訊軟體傳送公務資料及案件資訊

等，易因帳號遭盜用、對話外流或轉傳失控，致未公開資訊流

出，違反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。 

3、 未依規定使用機關資訊系統，增加資料管理風險 

未依規定使用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或作業流程查詢、調

閱或處理公務資料，不僅提高資料遭不當利用之風險，亦可

能衍生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 

案例一：公務人員涉洩密及違反專業倫理風險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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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防治措施 

1、 落實公私分際，嚴守專業倫理界線 

公務人員應清楚認知私人交往關係不得影響職務執行，

凡涉及利害關係人、案件當事人或相關從業人員，應主動揭

露並依規定迴避，確保公正性與中立性。 

2、 嚴格遵守偵查不公開及資訊使用規定 

未公開之公務資料及書類，應僅限於依法定程序及正式

管道使用，不得透過私人通訊軟體傳遞；機關並應加強資訊

系統使用控管及稽核機制。 

3、 強化廉政與倫理教育，提升風險警覺 

定期辦理廉政倫理、洩密案例及利益衝突防制教育，透

過實際案例說明「情感關係即風險來源」之概念，協助人員建

立自我警覺與自律能力。 

 

 參考法令 

1、 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使用識別碼及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

作業注意事項第 4 點。 

2、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5 款、第 16 條。 

3、 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5 條、第 18 條、第 25 條第 1 項。 

4、 法官法第 95 條第 2 款、第 96 條第 1 項。 

5、 改編自懲戒法院 114 年度懲字第 1、4 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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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案例概述 

 B 機關科長遭檢舉，指其曾未經報准擅赴大陸地區。經機關

調查，該員利用週休二日或國定例假日，併同請領 1 至 2 日休假

之方式出境；惟查閱機關內部紀錄，均無其依法申請赴陸之相關

報備或許可資料，違規情事屬實。 

 

 風險評估 

1、 國家安全與機密外洩風險 

    公務員如未經核准赴陸，機關無法針對其職務機敏性進

行事前評估該行程是否有中國大陸誘拉之可能性，若公務員

陷入誘惑而洩漏或不慎洩漏公務機密，將對國家利益與機關

聲譽造成不可逆之損害。 

2、 機關內部管理與與論批評 

科長未能以身作則，恐上行下效，導向下屬集體漠視赴

陸規範之虞，而致差勤管理失靈及弱化機關內部控制機制；

如經媒體披露，易遭外界質疑其忠誠度與廉潔，影響機關形

象。 

3、 危機意識不足與救助風險 

    近年中國大陸對我國公職人員發布紅色通緝令，且我國

人民於大陸地區遭盤查案例倍增，故公務員未報准赴陸，若

在當地發生意外、醫療糾紛或遭公安留置，政府難以第一時

間提供法律援助。 

 

案例二：公務人員違法（規）赴陸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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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防治措施 

1、 加強赴陸宣導，強化同仁法治觀念 

機關應加強向所屬人員宣導赴陸管理機制，如不分平、

假日均應於行前登錄差勤申請或獲得機關許可、返臺後應於

一定期間內填具返臺通報表等，並宣導在陸期間應嚴守保密

規定，不得從事洩漏公務機密或損害國家安全利益之活動，

並避免與特定黨政軍人士接觸，以深化同仁法治觀念，維護

公務紀律與國家安全。 

2、 落實懲處機制，強化定期抽查作業 

行政院業於 114 年 9 月 22 日訂定「行政院與所屬各機

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」，並於 115

年 7 月 1 日起實施，如機關發現所屬人員確有違法（規）赴

陸情形，應參考上開懲處原則，追究人員責任，以強化內部管

理；另機關應辦理定期抽查作業，以確認機關所屬人員赴陸

是否依法（規）辦理相關作業程序，杜絕所屬人員便宜行事之

僥倖心態。 

 

 參考法令 

1、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。 

2、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

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第 4 點。 

3、 改編自「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違規違常案例彙整表」第 5 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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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案例概述 

C 執行分署秘書室人員向旅行社以國民旅遊卡消費國外行程，

其明知實際旅遊地點非國內，不符合國民旅遊卡申領休假補助費

之規定，竟拜託所熟識之旅行社人員透過紙本刷卡之方式，將 1

萬餘元之國外旅費分次刷卡，欲使機關辦理休假補助費核發之承

辦人員陷於錯誤，誤認該名人員之消費係屬國內旅遊，同意將補

助金額撥付核發，後遭承辦人員發現，而不予核發費用。 

 

 風險評估 

1、 公務人員心存僥倖，規避規定貪圖小利 

分次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因所涉之金額不高，易

使當事人存有投機、僥倖之心，除認申領金額不高而不易使

人察覺外，又申領休假補助費屬個人行為，申領過程較少他

人參與，致認難以被他人探知實情，進而貪圖小利。 

2、 公務人員法紀觀念薄弱，未知曉應負之法律責任 

依現行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之支領程序，只需公務人員

前往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後，免檢據即得向機關申

請核銷，並辦理費用請領，部分人員因法紀觀念薄弱，未明確

知曉持不實之刷卡紀錄辦理核銷請領，恐觸犯刑法偽造文書

與詐欺取財罪章等罪嫌。 

 

 

案例三：公務人員詐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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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防治措施 

1、 強化法紀認知，提升法治意識 

    為提升公務人員申領小額款項之法紀觀念，並使其認知

違反規定可能構成之刑責，將不定期利用機關工作會報、廉

政宣導及新進人員說明會等場合，將宣導內容納入公務人員

虛（浮）報小額款項之實際案例，並列舉所違犯之法規與承擔

之刑事責任，強化公務人員法律認知。 

2、 定期稽核抽查，即時檢討改進 

機關內部針對小額款項申領作業應定期辦理查核，除就

查核所發現之違失事項即時檢討改進外，另應將查得之違失

個案彙整成缺失態樣與因應策進事項，納入宣導教材。 

3、 增加責任警語，發揮預警效能 

得於申領小額款項之文件中，於適當位置加註標示相關

法律責任警語，以提醒同仁應覈實辦理申領，以及提醒不實

申領可能會觸犯之法律規定與應承擔之刑事責任。 

 

 參考法令 

1、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。 

2、 刑法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。 

3、 刑法第 214 條、第 216 條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。 

4、 改編自執行分署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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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案例概述 

 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受邀前往私人招待所唱歌、飲宴，接受無

償招待，事後發現該招待所為涉嫌重大犯罪之業者所經營，與檢

警職務有利害關係，相關人員未依規定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單位，

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。 

 

 風險評估 

1、 廉政風險意識與敏感度不足 

檢警人員肩負打擊犯罪、維護法治之重責，其言行舉止

為社會關注之焦點。本案相關人員受長官、同事或朋友邀約，

對飲宴之場地及出資者等事項疏於警覺及查證，未能審慎判

斷與身分、職務是否相宜，或礙於人情無法婉拒，使個人暴露

於廉政風險之中。 

2、 輕忽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

依據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》，公務員遇有與其職務有利

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，原則上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簽報長官

及知會政風機構，其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者(市價新臺幣

3,000 元)，不論有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均應主動簽報長官。

本案相關人員未依規定簽報，顯示對規範認知不足或心存僥

倖，除導致自身遭受懲處，更使外界對執法公正產生質疑。 

 

 

 

案例四：檢警人員接受不當飲宴招待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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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防治措施 

1、 落實考核機制，掌握違常情資： 

機關各級主管應落實平時考核及督導責任，透過多元管

道（如工作表現、同仁反映、差勤、交友與財務狀況等）掌握

屬員品德、操守情形，遇有廉政風險之違常徵候時，應即啟動

內部關懷與輔導程序，透過事前預警、即時輔導與持續追蹤

之管理機制，防範違紀事件之發生。 

2、 加強多元宣導，深耕法紀觀念 

蒐集及分析公務員違紀之案件，從個人因素、職務特性、

人際關係及制度控管面向，深入檢討發生原因，並將常見弊

端態樣類型化，納入廉政教育訓練及新進人員培訓教材，透

過情境模擬、案例研析及角色扮演等方式，強化同仁對風險

情境之辨識與應對能力，藉此提升廉潔自律的意識，避免因

人情壓力或一時失慮而影響公務執行之中立性與專業性。 

 

 參考法令 

1、 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。 

2、 改編自懲戒法院職務法庭 114 年度懲上字第 1 號懲戒判

決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3 年度訴字第 817 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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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案例概述 

 D 執行分署書記官因將調任 E 執行分署，離職前辦理業務移

交清點時，始向檔案室人員坦承表明先前借調出庫之執行案卷全

卷檔案業已遺失，爰無法歸還所借出之案卷，經檢討應係書記官

平時就執行案卷涉有保管不當，以致發生卷宗遺失。 

 

 風險評估 

1、 法規意識薄弱，未落實公務檔案管理規定 

公務檔案（含個案卷宗）均屬檔案法規範範疇，惟執行人

員對檔案法相關規範未予熟稔，亦未意識到妥適保管公務檔

案之重要性，在未落實且輕忽規範之情況下，因而發生公務

檔案卷宗遺失之違失。 

2、 長期借調案卷未歸還，且缺乏定期追蹤管理機制 

依照檔案法相關規定，檔案室出借檔案應有期限，若書

記官辦理執行業務需長期持有執行案卷，檔案室應落實辦理

續借手續，並定期追蹤案卷動態。如缺乏追蹤管理機制，案卷

出借一段時間後始發現遺失，將難以短時間釐清遺失案卷之

流向。 

3、執行案卷遺失，有洩漏個人資料之風險 

執行案卷內詳載大量義務人之個人資料，包含身分證字

號、義務人名下金融帳戶及各類型財產資料等敏感個資，遺

失案卷若因此洩漏民眾個人資料，將形成個資保護破口。 

案例五：執行人員保管執行卷宗不當致案卷遺失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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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防治措施 

1、 辦理教育訓練，強化法律認知 

    機關得運用工作會報或專題課程，針對檔案法規辦理法

規宣導，彙整曾發生之「檔案遺失」、「未歸還受懲處」真實案

例加以警惕，讓同仁瞭解管理公務檔案之重要性，強化其法

律認知，避免因不諳法令而重複發生類似風險。 

2、 落實檔案檢核機制，減少遺失風險 

各分署執行案量龐大，機關內部應針對執行案卷之管理

制定檢核機制，將檔案管理與公務機密檢查相結合，定期辦

理檢核作業；檔案室亦應針對出借時間過長，或已多次申請

展期之案卷進行追蹤管理，主動掌握出借案卷之流向。 

3、 強化責任追究，研提補救措施 

公務檔案管理應從同仁平時謹慎為之做起，如同仁未落

實公務檔案管理，機關應依照檔案法規定追究相關人員之行

政責任，秉持勿枉勿縱之原則，始能令同仁加強重視紀律；公

務檔案遺失後，機關內部應同時啟動因應作為，為即時且必

要之補救措施，如聯繫相關單位調影本補錄、重製，並將已遺

失且確已無法補錄之部分覈實載明至檔案清單，留存備查。 

 

 參考法令 

1、 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 157 點第 2 項第 2 款第 3 目。 

2、 檔案法第 13 條第 1 項。 

3、 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 17 點。 

4、 改編自執行分署案例。 

 


